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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會計‧審核

政府公務機關之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不僅可確保歲入或經費累計表等預算執行報表，及收

入支出表等會計報表之正確性，亦是增進各界解讀二份報表關聯性之重要表件。本文以桃園市編製

單位預算之公務機關為例，先介紹對照表內容及系統勾稽檢核原則，再就實務常見差異態樣加以探

討，提出因應和精進建議，供各界瞭解及參考。

呂學仁（桃園市政府主計處專員）

公務機關預算執行與會計收支

對照表之探討－以桃園市為例

壹、前言

政府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之

歲入、歲出，依決算法第 4 條

規定，應編入其決算；復依會

計法第 23 條規定，各單位會計

之靜態與動態報告，應編造歲

入或經費累計表等，並於其會

計制度內訂定之。桃園市政府

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為

瞭解與管控桃園市（以下簡稱

本市）各公務機關預算執行狀

況，於桃園市普通公務單位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以下簡稱

本市普會制度）設置預算執行

控制類科目，供公務機關據以

登載年度預算之成立、分配及

保留。另為應不同觀點之會計

報告編製需要，本市普會制度

第 26 點規定，會計科目應搭配

歲入來源別、歲出機關別、政

事別、業務或工作計畫別、性

質別（經資門）、用途別、預

算別等科目使用，爰公務機關

只須開立一組分錄，即可產製

現金基礎歲入或經費累計表等

預算執行報表，以及權責發生

基礎收入支出表等會計報表，

其間的差異，則由各公務機關

依本市普會制度第 14 點及第

15 點規定，編製預算執行（決

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以下

簡稱對照表）勾稽轉換並備註

說明調整項目及金額。

前述做法自 110 年度實施

後，主計處考量對照表產生預

算執行與會計收支差異之原因

眾多，編製時，常需人工逐科

目查找相關明細資料，再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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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判斷後，始得釐明，耗

時費力，爰主動研議並訂定共

通性範例，供本市所屬公務機

關審酌需要參照辦理。本文將

以本市編製單位預算之公務機

關為例，概述對照表內容及系

統已有之勾稽檢核原則，再就

實務常見差異態樣加以探討，

並提供相關因應作為和未來精

進建議，供各界瞭解及參考。

貳、對照表之內容及

勾稽檢核原則

按對照表係各公務機關月

報和決算均應編送之內容，考

量月報編製頻率最高，且為決

算編製之基礎，爰以月報為例

說明本市普會制度規定之對照

表內容，以及現行地方政府歲

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

稱 CBA 系統）已建置之勾稽

檢核原則。

一、對照表內容

對照表係報導預算執行與

會計收支間之連結，其內容（圖

1）可分為 3 大部分，簡要說明

如下：

（一）左半部為「預算項目」

圖 1　月報適用之對照表內容

資料來源：整理自 114 年度桃園市總預算案、本市普會制度及 CBA 系統月報格式。

和「預算執行數」，係

列示公務機關年度預算

執行結果，表內之預算

項目，歲入依來源別設

計，歲出以用途別呈現，

預算執行數則為各預算

項目於歲入或經費累計

表之「截至本月止累計

實現數」、「應收（付）

數」及「保留數（12 月

份月報適用）」等 3 欄

加總後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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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月報對照表之備註調整說

明，發現主要係因公務機關預

算執行與會計收支之報導基礎

圖 2　CBA 系統有關月報適用之對照表勾稽檢核
原則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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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右半部為「會計科目」

和「會計收支」，係列

示公務機關特定期間各

項收入、支出及收支互

抵後之本期賸餘或短絀

等會計資訊，與收入支

出表之科目和金額一致

表達。

（三）中間為「調整數」，係

「預算執行數」和「會

計收支」之差，當「預

算執行數」小於「會計

收支」時，顯示為正數，

反之，則以負數呈現，

又凡列有數額者，均應

逐一敘明調整項目及 

金額。

二、勾稽檢核原則

茲以 CBA 系統建置之月

報檢核，主要係為確保該月報

各報表間之相關聯數據能勾稽

相合，而對照表旨在分析預算

執行與會計收支間之差異，兩

者設計目的有別，爰現行 CBA

系統僅就對照表之歲入、歲出、

收入、支出等 4 個數字進行核

對。有關對照表之勾稽檢核原

則及示意圖如圖 2。

參、對照表之差異態樣

主計處經蒐整本市各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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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致交易認列之時點、科

目、金額等亦不盡相同，進而

使對照表產生差異，以下就常

見的差異態樣，分別說明其對

表內「預算執行數」和「會計

收支」之影響。

一、認列年度不同

主要係預算執行與會計收

支間，因認列的時間性落差而

產生之跨年度差異，可分為保

留數與墊付款等 2 大類。

（一）保留數

1. 主要係指會計年度結束後

須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之

當年度（X1年）歲入（出）

款項，且採專案或契約保

留方式處理者，預算須在

歲入或經費累計表「保留

數」中呈現，但會計考量

其未產生債權債務等，尚

無列數，爰 X1 年對照表

「預算執行數」大於「會

計收支」。

2. 若上開保留於次年度（X2

年）收（付）現金，或調

整為應收（付）款項時，

已非預算歲入或經費累計

表範疇，但會計須判斷是

否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後認

列收入、支出、資產或負

債，爰 X2 年對照表「預

算執行數」小於或等於

「會計收支」。

（二）墊付款

主要係指列入本市預算

執行之中央補助款，存有先

行墊付支付款項（含資本性

支出）者，假設 X1 年墊付，

X2 年始列入預算，依此，

X1 年毋須在經費累計表呈現

預算執行數，但會計應認列

支出或資產，爰 X1 年對照

表「預算執行數」小於或等

於「會計收支」；至於 X2

年對照表則反之，其「預算

執行數」大於「會計收支」。

二、認列科目或金額不同

主要係預算執行與會計收

支間，因同一年度認列的科目

或金額有別而產生之差異，可

分為減少資產之歲入、增加資

產之歲出及未資本化之歲出等

3 大類。

（一）減少資產之歲入

主要係指歲入預算執行

若涉及會計應沖減資產者，

多同時影響認列的科目和金

額，例如：

1. 公務機關收到下轄作業基 

金之賸餘繳庫數時，預算列

入歲入累計表「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會計則為平衡

表「採權益法之投資評價

調整」，爰對照表「預算

項目」之「營業盈餘及事

業收入」，其「預算執行

數」大於「會計收支」。

2. 公務機關所管之土地發生

處分利益時，預算係將所

得價款全數登載於歲入累

計表「財產收入」，會計

則就該價款扣除帳面金額

後之差額，列入收入支出

表「財產收益」，爰對照

表「預算項目」之「財產

收入」，其「預算執行數」

大於「會計收支」。

（二）增加資產之歲出

主要係指設備及投資或

資本門委辦費之歲出預算執

行，若涉及會計應增加資產

者，原則僅影響認列科目，

例如：

1. 公務機關對下轄作業基金 

增撥時，預算列入經費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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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設備及投資」，會計則

應資本化並於平衡表「採

權益法之投資」表達，爰對

照表「預算項目」之「設備

及投資」，其「預算執行

數」大於「會計收支」。

2. 公務機關購置土地時，預 

算列入經費累計表「設備

及投資」，會計則應資本

化並於平衡表「土地」表

達，爰對照表「預算項目」

之「設備及投資」，其「預

算執行數」大於「會計 

收支」。

（三）未增加資產之歲出資本門

主要係指設備及投資之

歲出資本門預算執行，若有

購入未達財產規制所定財產

認列標準之物品者，原則僅

影響認列科目，即預算得於

經費累計表「設備及投資」

表達，會計則依其性質記載

並列入收入支出表「業務支

出」，爰對照表「預算項

目」之「設備及投資」，其

「預算執行數」大於「會計

收支」；另上開「業務支出」

係對照表之「會計科目」，

其「會計收支」大於「預算

執行數」。

三、無涉預算執行之會計收支

主要係指非屬預算歲入或

經費累計表範疇，但影響會計

收入支出表者，此將造成對照

表「會計科目」之「會計收支」

大於「預算執行數」，相關之

交易態樣和科目，例如：

（一）公務機關用以登載並核

對其與市庫間現金收付

情形之「公庫撥入數」

及「繳付公庫數」。

（二）公務機關長期投資評價

認列之「投資利益（損

失）」。

（三）公務機關接受民間捐贈

財產認列之「捐獻及贈

與收入」。

（四）公務機關採代收代付方

式執行中央補助款時，

若涉及購置應資本化之

財產，配合產權係直接

登記為市有等考量認列

之「其他收入」。

（五）公務機關資產提列折舊

（耗）及攤銷認列之「折

舊、折耗及攤銷」。

（六）公務機關融資租賃年底

攤銷利息認列之「其他

利息」。

肆、對照表之因應作為

及未來精進建議

主計處為使各公務機關月

報對照表備註說明表達一致，

以利報表使用者解讀，經衡酌

實務需要並綜整歸納前揭常見

差異態樣，提出下列已辦理之

因應作為及未來精進建議。

一、有關對照表之備註說明

（一）訂定共通性範例如下頁

圖 3 供本市各公務機關

參照辦理；又其中部分

數據須藉由 CBA 系統

相關管理性報表搭配預

算別等細項資料，始可

判讀查證，爰另設計有

別於系統之勾稽檢核機

制（如墊付款執行數和

轉正數之核對），再結

合系統操作步驟圖說，

製成會計同仁日常會計

作業參考指引，俾其能

快速釐明造成預算執行

與會計收支間差異之原

因及其金額，完成對照

表備註說明之填列。

（二）鑒於前揭做法目前係採

人工處理，為減省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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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建議善用程式

語 言 如 Python、Excel 

VBA 等，試作改由程式

自動化彙整比對資料，

完成後再將相關數據套

入圖 3 範例直接生成文

檔內容，若運作順遂，

具通案性質者，未來

允宜適時研提 CBA 系

統精進建議，讓對照表

朝全面自動化產製方向 

邁進。

二、有關純屬會計科目誤

植產生之差異

例如支付以前年度應付款

時，帳務處理係借記業務支出，

而非沖轉原應付科目，徒增月

報核對困擾，經研提 CBA 系

統精進建議並獲採行，現於傳

票開立階段，系統即可協助檢

核異常，有助提升月報正確性。

展望未來，類此因科目誤植產

生之差異，允宜加以蒐整研析，

並就適合於 CBA 系統設置管

控機制者，提供回饋意見，共

促系統持續優化精進。

伍、結語

本市各公務機關之預算執

行與會計收支對照表，自 110

年度 1 月份月報開始編製後，

主計處業完成備註說明共通性

範例、會計作業參考指引等訂

定，除可作為報表編製者辦理之

依循外，亦能使其落實檢視並修

正相關帳務處理，對於確保預算

執行與會計收支二份報表之正

確性，助益甚大。復以上開備註

說明，現係由人工自 CBA 系統

各相關管理性報表等擷取所需

數據，經判讀查證後再套用範例

撰寫之，為提升各公務機關編

製效率等，未來允宜以數位化、

智慧化等新思維，審慎結合實

務運作，賡續研議精進預算執

行與會計收支相關帳表之登載，

並優化系統勾稽檢核功能等，

俾提升 e 化工作效能，進而增

進政府財務資訊品質。

圖 3　月報對照表備註說明之共通性範例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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